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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关于研究生教育督导的规定 
 

 

实施研究生督导工作是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，提高研究生教育

质量的重要举措。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是协助研究生院对研究生教育

工作进行检查、评估、指导和反馈信息的工作组织。督导组的组成

及职责如下： 

一、督导组的组成 

1、督导组按学部分设，设立人文学部、社会科学学部、理学

部、工学部、信息学部、农业生命环境学部、医药学部七个督导

组。 

2、督导组成员由各学部从学院（系）近年离、退休教师中推

荐，研究生院择优选聘。成员应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良好的业务

素质，拥有正高级职称，热心于研究生教育工作，学有专长并富有

教育和管理研究生的经验，身体健康。督导组一般由 3－5 人组成，

聘期两年，连聘者连任。 

3、各督导组设组长、副组长 1－2 人，主持研究生教育督导组

会议，主持研究督导工作步骤、方法，组织本组成员开展教育督导

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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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研究生教育督导员由研究生院聘任。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处

负责各督导组的组织、协调工作。 

二、督导组的职责 

1、对研究生（包括博士生、硕士生、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、

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、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）教育的招生环

节、课程教学、课程考试、开题报告、中期考核、论文预答辩和答

辩、论文质量复查等进行检查，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。 

2、检查学校有关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落实情况，检查学院的研

究生思想政治工作、档案管理、成绩管理等日常工作，以保证全校

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措施正常实施。 

3、定期交流各成员在检查与评估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就研究生

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开展讨论。督导组定期向研究生院培养

处反馈检查结果、提交相应的各种表格，并提出改进建议。 

4、开展研究生教育的理论研究工作，对教育过程中的重要问

题，如研究生创新能力教育、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等，进

行专题研究和总结。 

5、研究生教育督导组实行例会制度，一般每月应召开一次以上

工作会议，向研究生院汇报相关工作进展。 

三、督导组开展工作的支撑条件 

为支持各督导组开展工作，学校将在办公地点、办公设备和经费

等方面创造相应的工作条件，具体由研究生院负责协调有关部门予

以落实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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